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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第 7 屆第 1 次董事暨監察人 

臨時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98 年 9 月 15 日（星期二）下午 4 時 

地點：台北喜來登飯店辰園餐廳(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 12 號) 

主席：詹董事長啟賢                           紀錄：楊凱茹 

出席人員：（依姓氏筆劃排序） 

董  事： 

詹啟賢 王克紹 吳財順（請假） 

吳運東 沈澄淵 林中森（請假） 

洪慶峰（請假） 張安滿（請假） 許雪姬 

陳永興 陳明忠 陳芳明（請假） 

陳剛信 黃圳島 蔡詩萍 

賴澤涵 戴一義（請假）  

共計 11 位董事出席 

監察人： 

吳清平（請假） 林麗貞 周國樑（請假） 

共計 1 位監察人出席 

列席人員： 

基金會：廖執行長繼斌、鄭文勇秘書、林處長辰峰、柳處長照

遠、陳主任雅真 

兼任副執行長：謝副執行長愛齡 

顧  問：吳清在、陳銘城、錢漢良 

徐裕健建築師事務所：徐裕健建築師 

台北二二八紀念館：謝英從館長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報告事項：詳如附件一 

參、討論事項： 

案由：本基金會 99年度預算案(含業務計畫)經主管機關內政

部審核整編後業已編製完成(詳如附件二「99 年度預

算案」)，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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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詹董事長啟賢 

說明： 

一、依本基金會捐助暨組織章程第十三條規定，以及行政院

98 年 5 月 14 日新修正之「財團法人依法預算須送立法

院之預算編製注意事項」，均已依規定辦理完成並於 6

月底前函送主管機關(內政部)審核，並於 98 年 8 月 26

日再將審核整編後之修正本陳報內政部在案。 

二、上開陳報函均曾建議，為尊重新任第七屆董事會，如有

修正意見將再提出 99年度預算修正案。 

三、本基金會 99 年度預算案(含業務計畫)，依本會各處室

業務實際需要提出年度概算，經檢討結果編製完成，其

主要內容臚陳如次：  

(一)收入編列 6,399 萬元，較上年度預算 3,887 萬元增

加 2,512萬元，約增 64.63%，主要係內政部編列補

助「籌設及經營管理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之專款等

收入增加 6,000萬元所致。 

(二)支出編列 6,364 萬元，較上年度預算 6,804 萬元減

少 440萬元，約減 6.47%。謹分項說明如次： 

１、籌辦二二八事件紀念活動：編列 206 萬元，較

上年度 221 萬元略減 15 萬元。 

２、二二八事件真相調查研究及史料之蒐集、典藏、

展示與出版：編列 181 萬元，其中原二二八事

件史料文物之徵集與典藏、展示與出版二項預

算共 157 萬元移列「經營及管理二二八國家紀

念館」項下，且酌減真相研究工作及文獻編撰

計畫等經費，故減列 368 萬元。 

３、二二八事件之教育及文化活動：編列 300 萬元，

較上年度 413 萬元減少 113 萬元。 

４、教育、文化、歷史或人權之國際交流活動：編

列 224 萬元，較上年度 189 萬元酌增 35 萬元。 

５、協助受難者及其家屬回復名譽：編列 491 萬元，

較上年度 440 萬元增加 51 萬元，係因依據「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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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事件受難者及家屬撫助要點」修正後辦

理，放寬申請資格故調高經費。 

６、行政及管理支出：編列 1,815 萬元，較上年度

1,915 萬元略減 100 萬元，係減列辦公室租金

等。 

７、經營及管理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編列 3,147 萬

元，較上年度 3,076 萬元增加 71 萬元。除文物

之徵集與典藏、展示與出版計 157 萬元由上述第

2 目移來外；另編籌設期間之維護管理費用 306

萬元、建立志工組織制度 42 萬元、二二八國家

紀念館古蹟再利用工程款配合工程進度及後續

採購擴充編列 2,010 萬元、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開

幕系列活動 167 萬元與特展及常態展之規劃施

工等專業服務費用 465 萬元。 

(三)以上收入支出相抵賸餘 35 萬元。 

四、本案業於 98年 8月 26日函送內政部彙辦，並依預算法第

四十一條第四項規定轉送立法院審議。 

五、檢附本基金會 99 年度預算案(含業務計畫)修正本暨本會

預算編列概要報告(補充部分，共計 7頁)各乙份。 

決議： 

一、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之相關計畫應提早完成，並應將古蹟再

利用計畫工程及常態展籌設工作等不足額之資本門預算

編列足額，俾利如期達成預計於民國 100 年 2 月 28 日正

式開館之目標。 

二、有關 99 年度預算案修正事宜，請業管單位整編後，並配

合 99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撤回檢討，速送內政部併辦

（依上揭決議事項檢附 99 年度收支餘絀預計表之修正對

照表如附件三供參）。 

肆、董事發言及董事長裁示事項（詳如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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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壹、董事發言 

一、沈董事澄淵： 

（一）會務建言：二二八通訊報導內容，造成部分 228家屬

被分化，本人努力七年促成「補償」改「賠償」，並

獲得馬英九總統當面承諾，促成戶籍資料之更正，刪

除不名譽記載（如叛亂份子等），獲行政院同意等建

言，228 通訊卻隻字未提，而本人參觀國民黨黨史館

卻被 228通訊稱為台奸。行政不中立的情形，希望執

行長未來能秉持基金會行政中立辦事，重新規劃未來

要走的方向及應辦理的工作項目。 

（二）討論事項：有關基金會及國家紀念館經費短絀部分，

請董事長多費心。 

二、王董事克紹：（會務建言） 

（一）支持於民國 100年 228和平紀念日前達成二二八國家

紀念館全面開館之歷史任務。 

（二）馬總統於台北市長任內之人權宣言，其中一項要落實

平埔教育，並應將 228教育應往下紮根，對各級學校

教材之 228相關內容應加以重視、統合，落實人權教

育。 

三、陳董事永興：（會務建言） 

（一）紀念館相關展覽、表演可開放委託民間藝文、文化團

體或以合作方式辦理，不但可以節省經費支出及人力

成本，更可讓民間對二二八有參與感。 

（二）本會任務是需忍辱負重的工作，不必太在意於外界的

批評。而家屬之間本來意見就不一致，整合不易，應

依較多家屬共識方向來執行工作。 

（三）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基本營運之資本門經費短缺需儘快

解決，同時在經營年度之經費運用亦應撙節開支。未

來基金會應將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經營列為重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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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蔡董事詩萍：（會務建言） 

（一）228事件有悲情、痛苦的過去，雖然家屬間意見多分歧，

但關鍵點應將事件朝向最大公約數的意見作為努力方

向，也需要更多包容及寬恕。 

（二）228 通訊的內容應重新調整，基於過去及目前對 228

的論述，有需要將新的論述、新的觀點帶入，廣邀學

者專家執筆，利用民間資源，減少爭議。 

（三）應及早規劃本屆董事會的長遠計畫，確定未來核心任

務，將有限經費放在重點工作上，認真執行。 

五、林監察人麗貞： 

（一）會務建言：紀念館與南海學園園區關係密切，尤其與

建中比鄰，未來規劃活動時應將附近學子列入重點對

象。 

（二）討論事項：基金會及紀念館未來財務資金缺口，有勞

董事長費心爭取。 

六、陳董事剛信： 

（一）會務建言：基金會及紀念館的核心價值與定位非常重

要，請基金會同仁認真思考紀念館開館營運核心為

何？確認未來開館目標，才能進一步討論經費預算上

的使用。 

（二）討論事項：基金會經費預算拮据，仍要積極爭取，以

利業務順利推展。 

七、許董事雪姬：（會務建言） 

（一）本人身兼戒嚴時期不當審判基金會及本會董事，未來

在真相研究方面將會儘量協助配合，也期許家屬儘量

包容不同之意見。 

（二）會議資料為正式文書，應正確校對，部分誤植文字已

指出，請予更正。 

（三）台史所擁有之 228 新史料為情治人員紀錄資料，其中

多涉及個人隱私，或有家屬不願再被提起的過往，且

當時名冊中部分名字為化名，為審慎並避免家屬二度

受傷害，應如何整理、處理及公佈，仍需從長計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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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吳董事運東：(會務建言) 

（一）對基金會及紀念館未來定位仍不明確，在經費有限之

下，業務的優先順序仍應再評估。 

（二）最近修正公布之二二八條例條文增訂本會應管理地方

紀念館，未來如何整合，也是本屆董事會的任務。 

（三）國際交流是否有必要？會不會帶來爭議？應將業務著

重於國內活動。 

（四）家屬對 228 事件有不同的想法，有的是追念，有的是

追究，有的是不想再提起 228 事件，是否有必要教育

下一代關於 228的事？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去思考的。 

九、陳董事明忠：（會務建言） 

（一）過去有人在本會申請了賠償金，又向不當審判基金會

申請，這是不合理的。 

（二）二二八通訊很多內容與二二八無關，未來請作調整。 

（三）台北 228 紀念館志工只描述日本統治的優點，應還原

歷史真相，卸下意識型態。 

十、沈董事澄淵補充：（會務建言） 

（一）八八水災南部受災嚴重，台南縣市家屬受災戶數很多，

本會應組團南下撫慰受災的 228受難者及家屬。 

十一、黃董事圳島：（會務建言） 

（一）基金會應多關懷 228 當年烏牛欄戰役存活的家屬，應

該像退輔會照顧榮民一樣來照顧二二八受難者，並應

該主動調查目前烏牛欄戰役還存活的受難者，並撫慰

與照顧之。 

十二、蔡董事詩萍：（討論事項） 

補充說明：政府正在規劃建國 100 年之活動，可爭取將紀

念館開館相關事宜列為紀念活動之一，並藉此請內政部調

整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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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董事長裁示： 

一、會務方面 

（一）應依本會及紀念館之定位與業務優先順序，及各項業

務內容、執行方針進行檢討，將本屆董事會任期內應

進行工作事項再作詳細報告。 

（二）各位董事的共識，希望紀念館能於民國 100 年 2 月開

館，工程進度上要有充分的控管與掌握。 

二、二二八真相 

（一）對「二二八通訊」報導內容引起家屬對立應加以檢討，

並應擴大家屬及社會公眾的參與。 

（二）真相處理方式是本會未來重點核心工作，要如何保存、

公開相關真相資料，尚有許多程序需要進一步與學者

專家討論。 

三、關於經費 

（一）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之相關計畫應提早完成，並應將古

蹟再利用計畫工程及常態展籌設工作等不足額之資本

門預算編列足額，俾利如期達成預計於民國 100 年 2

月 28日正式開館之目標。 

（二）有關 99年度預算案修正事宜，請業管單位整編後，並

配合 99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撤回檢討，速送內政部

併辦。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第7屆第1次董事暨監察人
	臨時會議紀錄

